医养康服务一体化平台可信模块项目需求
1. 项目名称
[bookmark: _GoBack]项目名称：医养康服务一体化平台可信模块

2. 项目内容

为进一步落实国家关于数据要素化与可信流通的政策要求，2024年11月，国家数据局印发《可信数据空间发展行动计划（2024—2028年）》，提出要加快建设可信数据空间，推动数据要素合规、高效流通，形成具备可信管控、资源交互与价值共创能力的基础体系。随后，2025年4月，全国数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发布《可信数据空间 技术架构》，系统明确了可信数据空间的技术架构、最小功能集合、业务流程与安全要求，为各行业构建权属清晰、机制完善的数据共享与治理体系提供了技术规范依据。
结合上述政策导向与标准要求，医养康领域作为涉及大量个人敏感信息和跨机构数据流通的重点领域，应建立一套政策驱动、技术支撑、制度闭环的可信数据空间机制。因此，拟在一体化平台基础上建设可信模块，强化数据确权、上链溯源、目录管理与访问控制，实现医养康数据在跨区域、跨机构间的安全、合规、可信流通，全面提升数据资产管理和服务应用的安全合规能力。
	序号
	名称
	配置
	数量

	1
	医养康服务一体化平台可信模块
	详见“三.详细参数”
	1套



3. [bookmark: _6.1.1、大数据服务器]详细参数
[bookmark: _6.1.2、容器服务器]医养康服务一体化平台可信模块功能详细参数如下：
	系统名称
	一级模块
	二级模块
	三级模块
	功能描述

	医养康服务一体化平台可信模块
	数据治理
流程上链
	业务范围
梳理
	医养康
业务上链范围确认
	支持对医养康业务范围进行梳理和上链范围界定。

	
	
	数据目录
整理
	数据资产
目录上链
	将数据目录（库表、接口、元数据）统一上链存证。

	
	
	数据血缘
管理
	血缘关系
上链
	将数据的来源、加工、消费全过程记录在链，实现可追踪。

	
	
	数据操作
留痕
	数据流转
日志上链
	将数据采集、清洗、共享等关键操作过程全量留痕并上链。

	
	数据目录
上链溯源
	数据来源
确认
	来源目录
管理
	对医养康数据源进行来源登记与上链。

	
	
	数据项
溯源
	元数据项
上链
	按字段级别上链数据来源信息，确保细粒度溯源。

	
	
	数据标签
管理
	标签化
标记
	对数据进行来源单位、共享级别等标签化管理。

	
	
	数据目录
查询
	链上目录
搜索
	提供目录溯源信息的可视化检索与验证。

	
	
	合规审计
	数据共享
合规验证
	对共享数据的合规性、合法性进行校验。

	
	老年人
信息管理
展示
	老年人
档案管理
	健康档案
可信展示
	展示老年人基本信息、健康信息、慢病管理、康复信息、机构养老、综合评估、流转记录、康养服务等。

	
	
	老年人
健康指标
展示
	健康指标
可视化
	展示老年人血压、血糖、心率等监测指标趋势。

	
	
	适老化
界面
	老年人信息可视化
	提供适配老年群体的界面展示，方便家属与医生查看。

	
	监管与
审计
	数据使用
监管
	跨机构访问留痕
	记录并监管不同机构的跨域访问行为。

	
	
	数据共享统计分析
	调用频率与来源
统计
	统计跨机构数据调用情况并生成报表。

	
	
	数据访问权限控制
	权限分级
管理
	按角色和机构维度控制数据访问权限。



4. 项目工期
	合同签订日起 1个月内。

5． 集成技术及实施服务要求
项目实施期内承建商提供专职工程师负责本项目实施，工作时间与院方工作时间一致，并且提供7*24小时响应服务。
项目承建商需根据院方的详细需求，提交项目系统培训实施方案，方案得到院方确认后实施，保证系统按时、正常地投入运行。
项目承建商应为院方进行培训，包括使用培训和维护培训。承建商应提出详细的培训计划，提供培训教材。技术培训的内容必须覆盖产品的日常操作和管理维护，以及基本的故障诊断与排错。包括系统配置培训、用户培训，并保证培训效果。
验收由承建商给出具体的验收计划、测试的内容和方法，经院方审核通过后，方可进行验收工作。

6． [bookmark: OLE_LINK4]后续维护服务
本项目软件维护期从软件验收合格之日算起，期限为24个月。在维护期内，承建商提供技术支持和指导，以及功能的局部改进完善、故障情况下的现场问题解决。
维保期内承建商为院方提供专职技术人员进行维护服务，工作时间与院方工作时间一致，并且提供7*24小时响应服务。
在维护期结束前，须由承建商和院方进行一次全面检查，任何缺陷必须由承建商负责修复，在修复之后，承建商应将缺陷原因、修复内容、完成修理及恢复正常的时间和日期等报告给院方，形成项目总结报告。
超过维护期的，双方另行协商签订维护合同，其中软件部分年维护费不超过合同软件部分金额的5%。

7． 合同款支付方式
(一)合同签订后，在收到承建商开具相应金额正式发票后，支付合同总金额的30%。
[bookmark: OLE_LINK3](二)项目验收通过后，在收到承建商开具相应金额正式发票以及《售后服务履约承诺函》后，支付合同总金额的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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